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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地下水環境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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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近年枯水期地下水等水位變化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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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及112年
平均下陷速率等值圖

80年及113年
累積下陷量等值圖

嘉義地層下陷概況



7

 用水標的 
 

鄉鎮/調查年 

水井調查(口) 水權 
水井 
(口) 灌溉 養殖 畜牧 工業 

公共 
及家庭 

其他 合計 

地
下
水
管
制
區 

朴子市/113 2,529 35 105 0 2 12 2,683 404 

大林鎮/113 1,220 4 84 0 3 11 1322 205 

溪口鄉/112 3,342 0 46 0 8 11 3,407 72 

東石鄉/112 857 751 37 0 2 3 1,650 459 

布袋鎮/112 1,052 248 23 0 1 1 1,325 200 

義竹鄉/112 1,016 212 44 0 3 5 1,280 196 

新港鄉/109 4,040 7 17 6 1 0 4,071 117 

六腳鄉/109 3,859 2 42 3 0 0 3,906 49 

太保市/109 2,080 28 42 9 0 0 2,159 73 

鹿草鄉/109 2,429 19 14 8 0 0 2,470 126 

民雄鄉/101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893 204 

水上鄉/102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316 188 

非
地
下
水
管
制
區 

中埔鄉/7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059 378 

竹崎鄉/7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803 133 

梅山鄉/7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05 26 

番路鄉/7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57 81 

大埔鄉/7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4 3 

阿里山鄉/77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 6 

合計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0,211 2,920 

 

嘉義縣水井概況



嘉義縣地下水管制區(既有水井納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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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依法都要管理
2.粉紅色和藍色
都是我們加強
管理的範圍(地
段)



地下水管理相關法規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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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井管理法定機制
10➢水利法

➢地下水管制辦法

水之使用或收益
(水權登記)
水利法第27條

井體(抽汲地下水建造物)
(地下水水利事業興辦)

水利法第46條

建井
工程

合法水利
建造物

展限登記

水位觀測/試驗/水質監測

合法
用水

核准

有

擅行
取水

無

水權狀
臨時用水執照

免為
水權登記

符免為
水權登記
條件

是

否

必要時
令其登記

《水利法》第42條：
一、家用及牲畜飲料。
二、在私有土地內挖塘。
三、在私有土地內鑿井汲水，其出水量每

分鐘在100公升以下者。
四、用人力、獸力或其他簡易方法引水。

前項各款用水，如足以妨害公共水
利事業，或他人用水之利益時，主管
機關得酌予限制，或令其辦理登記。

水權登記

未核准

水利事業興辦
申請

用水
需求

地下水
管制區

建井
工程

符地下水
管制辦法

是

否

駁回
否

是

是

否 屆期核准

➢主管機關：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

➢全國合法登記水井數約3.3萬口

地下水管制區
無水權登記水

井
新增：即查即

填

地下水管制區

無水權登記水井

➢新增：即查即填

➢既有：排序填塞



機制調整-完成修法推動地下水管制區既有水井納管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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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目的

⚫既有水井有條件納管輔導取代唯一填塞，降低對民眾生計

的衝擊。

⚫水井數量區位→地下水抽水量時空分布→抽水量管理管制

(安全出水量)。

◼法源依據

⚫地下水管制辦法第17條：賦予地下水管制區99年8月4日前

既存水井(既有水井)，補辦鑿井許可及水權登記空間。

⚫水利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1：明訂水利法93條擅行取水樣

態與處置原則，配合納管者得予免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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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「雲彰地區地層下陷具體解決方案暨行動計畫」工作編號6-1：

◼水利法第46條、第93條、第93條之4、行政執行法第29條、第30

條、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32條

◆ 加強管理-水井管理：

➢ 先進行水井清查，並予以分類、分級

➢ 對地層下陷影響潛勢較輕微之灌溉水井，採減少誘因、增加阻力之方式，

軟性地勸導民眾將水井封填

➢ 另對地層下陷影響潛勢較高之工業、民生水井，終極目標為全面強制納管

➢ 全面建置自來水供應系統，並配合修法，於自來水系統建置完成後，強制

檢查封填

◆ 分階段、分類處理程序

以二年為期，全面重新清查雲彰地區水井申請納管

（依用途別、井深、抽水量分別調查）

條件納管取代唯一填塞

水井管理機制(雲彰縣府推動案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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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雲彰地區既有水井納管工作
未合法登記水井有條件納管取代唯一填塞

複查階段(103~105年)
輔導合法階段(106~109年)

符合土地
利用條件

配合
處置原則

排序填塞

落實管理
(水權管理)

納管
水井

是是

否

符合抽水
管制作為

是

否

109年前
輔導合法

否

是複查

確認

民生水井
工業水井
農業水井

限期填塞

否

申報納管
102年
12.31止

回歸法制(110年~)
法令檢討修訂

99.8.4前
既已存在
使用水井

地下水管制辦法第17條
之1 (104.12.18頒布實施)

雲彰地區水井處置作業原則架構(102.10.8函頒)

雲彰地區納管
水井複查作業
手冊(103.5.30

函頒)

審定管
理水位

審定合理
用水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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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報納管 複查 輔導合法

其他縣市既有水井納管時程圖

縣市政府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

宜蘭縣

台中市

台南市

高雄市

屏
東
縣

畜牧

工廠

養殖

嘉義縣規劃分階段推動受理既有水井申報納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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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推動地下水管制區無水權登記既有水井納管輔導
地下水保育管理暨地層下陷防治第4期計畫(114年-117年)

❖地下水管制區合法畜牧場既有水井納管輔導

◼納管110.10.1~113.9.30

◼地下水管制區內合法畜牧場計有1,113家

◼791家配合納管既有水井數849口，完成水權申請584口

◼265口待補正，114年持續輔導

◼322家未申報畜牧場，排序查察

❖地下水管制區合法工廠既有水井納管輔導

◼地下水管制區合法工廠約1,500家

◼縣府114年7月24日公告受理納管(114.8.1~117.9.30)

❖地下水管制區其他標的既有水井納管輔導(暫定115年推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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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地下水管制區
合法工廠既有水井納管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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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鎮市 合法工廠 特登工廠 鄉鎮市 合法工廠 特登工廠 

朴子市 87 12 鹿草鄉 43 7 

大林鎮 190 5 民雄鄉 416 53 

溪口鄉 37 13 水上鄉 196 50 

東石鄉 42 7 中埔鄉 79 5 

布袋鎮 37 3 竹崎鄉 61 2 

義竹鄉 40 5 梅山鄉 28 2 

新港鄉 62 19 番路鄉 7 0 

六腳鄉 54 9 大埔鄉 1 0 

太保市 193 19 阿里山鄉 0 0 

－ － － 合計 1,573 211 

 

嘉義縣合法工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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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水井

1400001
本標籤為既有水井納管輔導證明之一
請勿撕毀！ (05)3620123分機87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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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育地下水、守護好家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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